
洗禮                                              羅老師 

 
    宣教士保羅嘗言: 我們成了一台戲,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林前 4:9). 宣教士如活 

在金魚缸內, 眾人從四面八方把你看清. (所謂眾人, 包括宣教工場當地人, 來自 

不同國家的隊友, 老家差派支持你的教會, 什至包括你自己) 且對你評頭論足.  

怎麼樣?  

 
 

看到兩則有關洗禮的新聞, 什感唏噓: 
其一: 一名六周歲大的男嬰在洗禮儀式中曾三次被浸在聖水中, 後因心臟驟停搶
救無效死亡. 
其二: 一位 61歲患有柏金遜症的老翁, 在接受洗禮的時候, 因行動不便沒入水
中, 導致受困溺斃. 主持這項禮儀的牧師面臨 “嚴重疏忽誤殺罪” 的檢控. 
 
我 17歲時接受洗禮. (誠實的說, 當時我只是接受這個宗教儀節; 真實的信仰是日
後慢慢發展出來的).  
縱然我蒙召服侍主, 主要是在普世宣教這範疇而不是牧養教會或處理教會事務, 
但作為神職人員, 按著聖經教導, 奉父子聖靈的名協助人接受洗禮歸入基督名
下,1 這是我們應做的事.  
 
在信仰自由的環境下, 一般信徒會被安排在教會內置的浸禮池內接受洗禮 (我就
是如此經歷). 若教會設施沒有這個條件, 或在信仰不自由且受到禁制的情況下, 
洗禮會彈性地在 ”有水” 的地方進行, 如泳池, 海灘, 湖邊等. 我曾在一敏感國
家, 一個民居的浴缸內為人施洗;2 也曾在河水中協助牧者施洗. 估計那是很多在
敏感地區服侍的宣教工人共同擁有的經驗. 
 
那這項儀節從何而來? 
大概我們可以追溯昔日摩西頒布誡命條例開始引入這個行為, 祭司在履行聖殿職
責前要洗身;3 患病的人得醫治後要洗身;4 接觸到不潔之物的人要洗身;5 喫飯前
要洗手等.6 同樣, 除了人以外, 其他物件, 衣服, 器皿, 傢俱等等, 都要行潔淨之
禮.7   

 
1 參聖經 太 28:19; 羅 6:3 
2 昔日產生出來的誤會: 男女同浴. 想來有點可笑 
3 參聖經 出 29:4, 40:12; 利 8:6, 16:4, 16:24 
4 參聖經 利 14:9 
5 參聖經 利 15:13, 16:26, 22:6, 民 19:11-13 
6 參聖經 可 7:3-4; 路 11:38 
7 參聖經 利 14:8-9 



進行這類潔淨儀節, 主要表達的意義是除去污穢, 作為身心潔淨的表記. 
 
舊約記載有關敘利亞將軍乃縵患上痲瘋病後, 低聲下氣地遵照先知以利沙的指
示, 在約旦河沐浴七次, 結果痊癒了.8 似乎這種洗滌行為提供了潔淨禮儀的依據. 
 
到了新約時代, 施洗約翰在約旦河邊為人施洗. 他呼召猶太人悔改, 赦罪, 生命
結出善果, 跟悔改的心相稱.9 施洗約翰是以洗禮的儀節為將要來到的彌賽亞 (耶
穌) 開路, 預備人的心靈. 約翰的洗禮基本意義同樣是要使人得到潔淨, 但洗禮
不是洗身體的外表, 而是洗滌人內心的污穢. 這已經賦予洗禮全新的意義.  
 
第一世紀教會被建立, 出現了一些 “進猶太教” 的外邦人.10 無論動機或原因, 他
們要歸化加入以色列族的行列, 男士除了要接受割禮之外, 所有人都必須經過 
“潔淨禮”, 表明願意歸入猶太教門. 他們被要求公開的悔改, 接受摩西的律法, 透
過洗禮表示與異教脫離關係, 以致在宗教上, 信仰上, 道德上, 並禮儀上都得到
潔淨, 才可以參與宗教信仰禮儀.  
不過, 同樣是第一世紀的使徒保羅, 對是否接受割禮, 提出異議. 他表示 “受割禮
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 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11 他把洗禮跟接受耶穌, 歸入耶
穌, 因而得救, 扯上了關係, 象徵跟主同死, 同葬, 同活.12 洗禮是時已被賦予多
重意義, 包括: 脫離罪, 得以潔淨;13 有新生的樣式;14 成為教會一份子, 跟其他信
徒互為肢體;15 最重要的是有聖靈作為得救得基業的印記.16 
 
簡單綜合洗禮發展出來的過程和意義變化, 基本的觀念是: 潔淨, 除去污穢, 認
罪, 歸信基督, 接受耶穌的救恩, 聖靈內住.  
基督教會都會視洗禮為一項讓人可以公開宣告耶穌為他生命的主和救主的一個

重要儀節. 
 
昔日主耶穌謙虛地接受施洗約翰為他進行洗禮儀節時, 他直接指出, 信徒 “理當
盡諸般的義 (禮)”.17 你可留意到主耶穌提及我們 ”盡諸般的義 (禮)” 時, 除了要
有 ”水”, 且 “奉父子聖靈的名” 之外, 其他可沒有清楚說明用什麼方式進行! 

 
8 參聖經 王下 5:1-14 
9 參聖經 太 3:1-12; 可 1:1-8; 路 3:1-18; 約 1:19-28 
10 參聖經 徒 2:10, 6:5, 13:43 
11 參聖經 加 6:15 
12 參聖經 羅 6:3-4; 加 3:27; 西 2:12 
13 參聖經 羅 6:7; 弗 5:25-57 
14 參聖經 羅 6:4; 加 3:27 
15 參聖經 林前 12:13 
16 參聖經 弗 1:13-14 
17 參聖經 太 3:15 



想當年還在福音廣播電台服侍的時候, 曾接獲一位聽眾來信, 詢問可否在大氣電
波中為他施洗?  
你先不要笑, 類似情況今天也真的出現. 最近跟一位初信主的兄弟談及他接受洗
禮的事件. 原本安排他在教會內接受洗禮, 可最後他不能出席參與, 教會竟也接
納透過電腦連線, 在網絡上為他施洗. (你同意這種安排嗎? 接受嗎? 可有聖經根
據支持你的接納或不接納?) 
 
據了解, 現在的教會絕大部份沿用浸入式和灑水式 (又稱滴水禮或注水禮) 兩種.  
浸信會較為堅持全身浸入水中, 主要特顯 ”與主同死, 同埋葬, 同復活” 的象徵
意義.18 
但自然我們會提問, 若接受洗禮的人因不同原因, 不能採用浸入式的話, 可有其
他選項安排? 如高齡長者; 患病臥床的人; 心理上怕水的人… 
灑水禮便是可取的選項. 估計初期教會建立之時, 聖靈降臨感動 3,000人歸信基
督, 且接受洗禮.19 我們很難想像他們聚集在一個屋簷下, 使徒採用浸入式為他們
施洗, 難度什高呢! 灑水禮的方式便讓我們理解多了. 第三世紀的君士旦丁宣佈
基督教為國教, 帶領 (或容許) 全營軍隊歸信基督, 接受洗禮; 估計也同樣採用灑
水禮方式. 
當然, 在浸入式和灑水式的施洗方式中間, 也有一個 ”中庸之道”, 就是站在水中
接受灑水方式. 你會認為是兩全其美嗎? 
 
在跨文化宣教工場進行洗禮儀節時, 竟也碰到讓人頭痛, 或哭笑不得的情況. 
有些人將洗禮視同 “轉運”, “保平安” 的護身符; 認為只要走過這個儀式, 就會有
耶穌同在, 人生就會一帆風順, 厄運全消.  
有人為祈求疾病痊癒, 或家族平安, 會勉強不信的家人接受洗禮. 
有異端教派接受代替死去的家人洗禮, 因他們認為未曾聽過福音已離世的人, 在
死後靈魂仍有學習福音的機會.20 
有人誤信洗禮時用的 “水”, 具有一定的 “魔力”, 或 ”神聖象徵”, 所以禮儀結束
後就順手帶走一小瓶回家, 以作記念. 
 
畢竟主耶穌只教導我們 “理當盡諸般的義 (禮)” , 就此而已! 

 
18 參聖經 羅 6:4-5 
19 參聖經 徒 2:41 
20 這種行為的聖經根據是來自對林前 15:29的理解. 畢竟那是全本聖經中唯一出現的一次, 提及 “為死人受洗”.  
   這是解經上出現的其中一道難題. 可找到 30-40種不同的釋經提議, 但在平衡整個真理方面, 的確不容易調和.  
   要留意一點, 保羅在原文中使用的詞是 “那些人”, 很大可能並非哥林多教會的信徒. 按梁家麟牧師的綜合理 
   解:, 他把這個詞拆解為 “保羅要指出的是, 若果沒有死人復活, 則水禮 (不管是為生人或死人) 便都是荒謬無 
   聊的行為”. 參梁家麟著, 今日哥林多教會, 天道書樓, 1992年, 451-453頁 


